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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校字„2020‟102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推进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反馈东北大学校企改革方案审核意见的通

知》(教财司便函„2020‟186 号)，我校拟保留管理的 25 家企业

中，17 家企业被确认为保留管理，5 家企业被调整为脱钩剥离，3

家企业被调整为清理关闭（详见附件）。结合《教育部财政部关于

全面推开中央高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》(教财函„2020‟

60号)、《东北大学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工作方案》（东大党字„2019‟

40号）和《东北大学所属企业体制改革方案》（东大党字„2020‟

78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全面、积极、稳妥推进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

革工作，落实教育部审核意见，确保 2021 年 6 月顺利完成改革任

务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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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清理关闭集体企业 

根据教育部审核意见，学校决定清理关闭沈阳东金服务队、沈

阳东实综合服务队2家集体企业。经研究决定，该2家企业与沈阳

东学实业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实业总公司”）进行业务整合、并将

相关人员转入实业总公司后清理关闭；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技产业集团”）下属企业沈阳东科印务有限公

司将现有10余名集体职工划转至实业总公司后清理关闭。 

（一）沈河校区管理委员会负责沈阳东金服务队的清理关闭，

实业总公司负责沈阳东实综合服务队的清理关闭。沈河校区管委会

和实业总公司要积极推进清理工作，加快完成人员划转、档案划转、

五险一金等相关手续，分别对两个集体企业实施清理关闭。 

（二）科技产业集团要加强与实业总公司沟通协调，加快完成

人员划转、档案划转、五险一金等相关手续，将集体职工划转到实

业总公司后，对东科印务实施清理关闭。 

（三）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人员、档案、信息等交接工作，在

保障企业改革顺利开展的同时，确保学校的安全稳定。 

二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改革 

我校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企业共9家，根据教育部审核意见及学

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工作方案，辽宁东大矿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和

广西先进铝加工创新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等2家企业保留管理，沈阳

东铝特材科技有限公司等1家企业清理关闭，其余6家企业脱钩剥

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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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2家保留管理企业划转科技产业集团 

保留管理的辽宁东大矿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和广西先进铝加

工创新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 家企业无偿划转至科技产业集团统一

管理。东北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科转办”）要加

强与科技产业集团沟通协调，根据教育部企业改革指引规定，尽快

启动可行性论证、财务审计等划转各项准备工作。无偿划转事项由

科转办提请学校审核通过后报教育部审批，审批通过后执行无偿划

转。 

（二）3家脱钩剥离企业股权转让 

科转办结合经资委会议决议，确定将小牛雅智（沈阳）科技有

限公司、育材堂（苏州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2家脱钩剥离企业以

挂牌方式对外转让，目前，该2家企业正在履行评估结果教育部备

案程序，备案完成后挂牌交易转让。科转办拟将沈阳东宝海星金属

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挂牌形式对外转让。科转办要加快推进资产评

估备案及股权转让等脱钩剥离相关工作，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

保值增值和改革工作的如期完成。 

（三）3家脱钩剥离企业无偿划转地方国资 

结合企业实际情况，科转办初步确定将陕西绥德臻梦镁合金材

料有限公司、东大有色固废技术研究院（辽宁）有限公司、沈阳科

安捷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，与科技产业集团相关脱钩剥离

企业一同无偿划转给辽宁地方国资。 

科转办要进一步确定上述企业相关股权权属，确保产权清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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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责明确，同时加紧与科技产业集团对接，尽快启动可行性论证、

财务审计等划转各项准备工作，无偿划转事项由科转办提请学校审

核通过后报教育部审批，审批通过后执行无偿划转。为确保国有资

产保值增值，科转办也要同步积极寻求上述 3 家企业的意向收购

方，如在改革规定期限内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完成脱钩剥离，亦可推

进资产评估备案及股权转让等相关工作。科转办要根据实际情况掌

控改革步调、加快改革进度，选取最有利于学校发展、最高效便捷

规范的脱钩剥离方式如期完成改革任务。 

三、清理关闭后勤服务中心归口企业 

按照教育部审核意见，须清理关闭沈阳知行园招待所有限公

司、沈阳知行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、沈阳知行园商贸有限公司等后

勤服务中心归口管理的3家企业。目前，知行园商贸公司已完成清

理关闭任务。 

为完成知行园物业公司的清理关闭任务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该

公司的南湖校区停车场管理业务由公安处承接，家属区服务管理业

务由后勤服务中心承接。公安处要与后勤服务中心主动对接、尽快

完成有关业务交接工作，以学校直接承接或者引入校外服务机构的

方式承接南湖校区停车场管理业务，确保停车业务的正常开展和南

湖校区的公共秩序。后勤服务中心要加快清理关闭进度，通过引入

校外服务机构的方式承接家属区服务管理业务；同时要充分总结知

行园商贸公司清理关闭经验，同步筹备、积极开展知行园招待所的

清理关闭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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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划转秦皇岛分校企业至科技产业集团 

按照教育部审核意见，秦皇岛兴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兴

东科技）和其下属全资企业秦皇岛兴东沃科众创空间有限公司，作

为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企业保留管理，且均须纳入科技产业集团

统一管理。分校资产处和相关企业要加强与科技产业集团沟通协

调，根据教育部企业改革规定，尽快启动可行性论证、审计等划转

工作，无偿划转事项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报教育部审批，审批通过后

执行无偿划转。 

河北东软软件有限公司确定为脱钩剥离企业，分校资产处和相

关企业要加快推进资产评估备案及股权转让等脱钩剥离相关工作，

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保值增值和改革工作的如期完成。 

五、科技产业集团相关改革任务 

（一）脱钩剥离企业 

科技产业集团要结合所属企业及其托管企业脱钩剥离具体情

况，加大力度、加强统筹，建立与地方国资管理部门沟通协调，探

讨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中脱钩剥离企业整体打包无偿划转的改

革方案，并协助科转办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相关企业的无偿划转地方

国资工作，以加快推进企业改革进展，实现突破式改革进展，完成

改革中脱钩剥离工作任务。 

（二）清理关闭企业 

1.清理关闭沈阳东大兴科置业有限公司 

沈阳东大兴科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兴科置业）计划以“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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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关闭”方式替代“脱钩剥离”方式完成改革。为保障兴科置业分

公司——东北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相关业务的正常运转，交流中

心业务由科技产业集团负责接管。科技产业集团要抓紧办理交流中

心业务交接等相关工作。 

2.清理关闭沈阳科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

沈阳科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清理关闭方式完成改革，该公司

现负责易购大厦等物业管理与服务，为保障物业服务正常运转，科

技产业集团已引入校外服务机构承接相关业务。科技产业集团要进

一步落实有关工作，确保清理关闭任务按时完成。 

3.积极推进所属企业及托管企业清理关闭 

科技产业集团要结合所属企业及其托管企业清理关闭具体情

况，积极筹谋加快推进，结合企业实际，抓住企业清算、产权注销

等关键环节，推进实施“因企施策、一企一策”，依法依规通过注

销、撤销、破产等方式清理关闭，确保学校国有资产安全完整、企

业改革任务如期完成，维护关停企业员工权益，保障社会和学校的

安全稳定。 

（三）承接相关保留管理企业 

科技产业集团作为学校资产经营公司，要主动指导、积极配合

科转办和秦皇岛分校相关企业无偿划转给科技产业集团工作，并加

强对下属企业监管，协助下属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稳健运营、

规范管理，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，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

整和保值增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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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清理关闭“僵尸企业” 

由科技产业集团牵头，政策法规办公室、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

会办公室组成的“僵尸企业”清理小组要对现有僵尸企业分类管理、

分类注销，加快推进改革工作。 

（一）结合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

执照后法人资格问题的答复》（工商企字[2002]第 106 号），针对

2004年 6月 30日前已吊销未注销的企业，清理小组与工商行政部

门深入探讨该类企业清理关闭方式及方案，在充分征询教育部意见

后执行。 

（二）其他须清理关闭企业，由科技产业集团牵头封存企业公

章、合同章、财务印鉴等相关资料，做好风险防控，与市政府等主

管部门研究解决工商注销等手续办理工作。 

（三）清理小组须结合近期教育部关于僵尸企业改革相关文件

精神，研读文件、细化工作、分类施策、加快清理，确保企业改革

清理任务如期完成。 

七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高度重视 

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

署，是一项必须按时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。企业改革专业性强、挑

战大，安排时间紧、要求高，改革困难多、难度大，各部门要提高

政治站位、提高重视程度，要精心组织、分类施策，要细化分工、

责任到人，保证改革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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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把握关系，狠抓落实 

各有关部门要把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工作做为第一任务狠

抓落实，坚持目标导向、政策导向、结果导向，正确处理好“去”

和“留”的关系、把稳改革方向，正确处理好加快改革和防范风险

的关系、坚持稳中求进，正确处理好改革前和改革后的关系、构建

管理新体制，确保企业改革工作的顺利如期完成，确保学校顺利通

过教育部企业改革验收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

附件：教育部审核意见汇总表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0年 12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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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

教育部审核意见汇总表 

序号 企业名称 
教育部 

审核意见 
备注 

1 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同意保留 

 

2 东北大学（沈阳）科技园有限公司 同意保留 

 

3 沈阳东大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同意保留 

 

4 东北大学设计研究院（有限公司） 同意保留 

 

5 东北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 同意保留 

 

6 控制工程编辑部 同意保留 

 

7 东北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同意保留 

 

8 辽宁省轧制工程技术中心 同意保留 

 

9 沈阳东大兴科置业有限公司 改脱钩剥离 计划以清理关闭方式完成改革 

10 沈阳科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改清理关闭 

 

11 沈阳东创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同意保留 

 

12 沈阳东大三建工业炉制造有限公司 同意保留 

 

13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改脱钩剥离 

减持后允许持有少于 5%的股份， 
不纳入东北大学资产经营公司合 
并会计报表。 

14 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 同意保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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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同意保留 

 

16 大连东软睿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改脱钩剥离 

 

17 沈阳东北金属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改脱钩剥离 

 

18 辽宁东大矿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同意保留 
无偿划转至科技产业集团统一监

管 

19 广西先进铝加工创新中心有限责任 公
司 

同意保留 
无偿划转至科技产业集团统一监

管 

20 沈阳东学实业总公司 同意保留 

与东学实业业务合并，只能保留一

个 
21 沈阳东金服务队 改清理关闭 

22 沈阳东实综合服务队 改清理关闭 

23 秦皇岛兴东科技有限公司 同意保留 
纳入东北大学资产经营公司统一 
管理。 

24 秦皇岛兴东沃科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同意保留 

25 河北东软软件有限公司 改脱钩剥离 

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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